
中国矿业大学差旅费报销指南 

一、 城市间交通费  

1、交通工具等级标准 

 

   2、租车、自驾车出行 

出行方式 适用范围 审批要求 报销所需材料 备注 

租车 

出行 

非科研 

经费 

党政机关：经单

位负责人审批并

报分管校领导同

意 

1、审签完备的《中国矿业大学因公租

用车辆费用报销审批表》； 

2、租车费发票（租用我校总务部运输

服务中心车辆的为内部结算单）； 

3、租车合同或协议（交易金额在 1 万

元及以上的）； 

4、外埠出差需要领取差旅补助的，还

需提供完整的行车记录、车辆全程过

路过桥费及相关证明材料。 

 

各单位在徐因公租用车

辆，必须选择总务部运

输服务中心的车辆或者

总务部统一招标入围的

租赁公司车辆，严格执

行学校招标采购管理和

合同管理的相关规定。 

其他二级单位：

项目负责人审批

并报单位负责人

同意 

科研 

经费 
项目负责人审批 

外埠出差需要领取差旅

补助的，必须在差旅费

预约单上详细注明出差

人员姓名、工作单位等

信息 
自驾车 

出行 

仅限 

纵横向 

科研经费 

  
过路过桥费发票、住宿费发票、汽

油费发票、停车费发票 

 

 

 

标准 

交通工具 

职务 

职称级别 

火车（含高铁、动

车、全列软席列车） 

轮船（不包括

旅游船） 
飞 机 

其他交通工具

（不包括出租小

汽车） 

一类 

院士及相当职务的人员 
高铁/动车商务座、 

火车软卧、一等软座 
一等舱 

头等舱  

公务舱 
凭据报销 

使用科研经费出差的 

二级教授 

二类 

教授、正高职称人员；

岗位工资在五级及以上

的专业技术及管理人员 高铁/动车一等座、 

火车软卧、一等软座 
二等舱 经济舱 凭据报销 

使用科研经费出差的 

七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岗位人员 

三类 其余人员 

高铁/动车二等座 

火车硬座、硬卧、二

等软座、 

三等舱 经济舱 凭据报销 

备注 

出差人超标准乘坐交通工具并申请报销的，需提交经审签的《城市间交通费

超标审批表》（财务资产部网站下载），否则超支部分不予报销，直接核减

（飞机票根据舱位等级直接折价：头等舱按 6 折报销，商务舱按 8 折报销）；  



二、住宿费 

 

有无发票 报销方式 适用范围 备注 

实际发生住宿 

并取得 

住宿费发票的 

凭票报销 适用所有经费项目 

1、一般差旅住宿费在限额标准内

据实报销，超出部分由出差人自

行承担； 

2、外出参会或培训，举办方统一

安排住宿且费用自理的，如住宿

费标准超出限额标准，凭会议和

培训通知等举办方出具的有效证

明，可据实报销住宿费。 

实际发生住宿 

而无法取得 

住宿费发票的 

按差旅住宿 

三类标准 

计算发放 

仅限满足下列条件的纵横向科研经费

项目： 

  1、城市间交通费票据连续、完整； 

  2、项目负责人在预约单上单独签字

确认同意按此方式计发； 

1、不区分淡旺季； 

2、出差城市存在不同区县不同住

宿标准的，按所在城市的最低标

准计算发放； 

不予发放 适用所有经费项目   

 

 

三、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补助天数 

 出差自然（日历）天数 

（一般差旅） 
以城市间交通费（过路过桥费发票）为凭据 

 出差在途天数 

（会议、培训差旅） 

对外出参会或培训，举办方不承担伙食费用，申

请按出差自然天数发放伙食补助费的，或若因住

宿地点与会议或培训地点不一致而发生市内交通

费用，申请按照出差自然天数发放市内交通费补

助的，均需提交有效证明或经项目负责人签字的

具体情况说明，否则只发放在途补助。 

伙食 

补助费 

标准 

 100 元/人/天（一般地区） 按出差目的地的标准报销，在途期间的伙食补助

费按当天最后到达目的地的标准报销； 
 120 元/人/天（西藏、青海、新疆） 

市内 

交通费 

发放方式 

 整个出差期间按 

80 元/人/天包干发放 

（1）出差人员自带交通工具的，或由接待单位或

其他单位提供交通工具的，不计算发放出差期间

的市内交通费； 

（2）同一天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又有自驾车或租

车的，交通补助减半发放。 

出行或返程当天凭票据实报销 

期间按 80 元/人/天包干发放 

市内交通费发票的日期应与出行或返程日期一

致，无法判定日期的定额发票不予据实报销。 

整个出差期间凭票据实报销 
只限安全、保密等特殊工作，同时需提供经签字

的情况说明。 

学生 

补助标准 

学生出差，项目负责人可在规定标准

内根据情况自行确定伙食补助费和市

内交通费标准 

项目负责人需在差旅费预约单“学生是否发放补

助”处签字并写上同意给予的补助标准。只签名

不写标准的默认按规定标准计发，不签名的默认

不同意计发。 



 

四、外邀人员差旅费报销 

 

外邀事由 

报销内容 

报销要求 城市间 

交通费 
住宿费 

伙食补助费 

和市内交通费 

邀请来校 

开会的 

凭交通费

票据参照

我校同类

人员标准

报销 

在会议费中统一

列支，不再单独

报销。 

不计发 

需在预约单出差事

由中注明“邀请来

校开会” 

必须注明外

邀人员工作

单位、职位

职称等关键

信息； 

邀请来校 

交流访问的 

凭住宿费票据参

照我校同类人员

标准报销。 

不计发 

需在预约单出差事

由中注明“邀请来

校交流访问” 

邀请赴外地 

调研的 

参照我校同类人

员标准报销 

项目负责人若签

字“同意给予补

助”则按规定予

以计发，不签字

不计发。 

需单独附邀请函或

经项目负责人签字

的情况说明。 

 

 

 

五、交通费票据不完整情况下的旅费报销 

 

交通费票据 

不完整情况 
出差人诉求 报销材料要求 

对方负担 

部分交通费 

不报销相应补助   

申请报销相应补助 
需提供邀请函、有关通知或经项目负责人签字的情

况说明等材料 

交通费票据 

丢失等 

不报销所丢失票据的 

票面金额和相应补助 
  

不报销所丢失票据的票面 

金额但申请报销相应补助 
需提供所丢失票据的订票记录或乘坐凭证等材料 

申请报销丢失票据的票面 

金额及相应补助 

（只适用于学校工作人员） 

①提供所丢失票据的订票记录或乘坐凭证等材料； 

②填写《中国矿业大学票据丢失报销申请表》并经

项目负责人审核、单位行政负责人审批、财务相关

负责人同意； 

备注： 

（1）交通费票据不完整的，默认不报销不完整票据的票面金额及不连续期间的相应补助；如果申请

报销相应金额及补助，必须按上述要求提供所需的报销材料； 

（2）城市间交通费票据不完整的，住宿费不可以选择按标准包干发放；  

（3）若是出差地点附近有多个交通站点可供选择导致票面行程不连续，在报销单上写明相关情况，

即可按规定报销并计发补助； 

（4）学生出差期间的车票等交通票据丢失的，不可报销所丢失车票等交通费票据的票面金额，但如

果能提供有效证明，可报销丢失交通费票据对应的补助。 

 



六、其他提醒事项 

 
1、出差人员出差结束后应当及时办理报销手续，原则上不应超过 1 个月 

2、出差人员在出差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应连同当次差旅费同时报销，事后不予补报。 

3、差旅费报销应遵循“一事一报”的原则，因不同事由或不在同一时间段出差，需分别填写不同的差旅

费报销单。 

4、会议注册费或培训费应和相应差旅费一起报销。 

5、机票保险费仅可报销“交通意外伤害保险”（一般不超过 40 元，超过 40 元的需附订单），财产险等

不可报销。 

6、退票费原则上应和相应差旅费一起报销，如因特殊情况导致出差行程取消的，应提供书面说明并经相

关经费负责人签字同意后方可报销退票费用（填写日常报销预约单）。 

7、住宿费开票日期延后的，可采取如下处理措施：①在开具住宿发票时，要求开票单位在发票备注栏注

明实际住宿期间；②住宿费开票单位出具延期开票的说明并盖章；③出差人写明具体情况并经项目负责

人签字同意； 

 

 

 

 

 


